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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a) 在標題中，刪去“及生效日期及生效日期及生效日期及生效日期＂。

(b) 刪去第 (2)款。

2 刪去“指定日期＂的定義而代以  —

　　““生效日期＂ (commencement date)指本條例在憲

報刊登的日期；＂。

5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所有“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

期＂；

 (ii) 刪去“之前已存在的屬＂而代以“的前一

天屬存在的＂。

(b)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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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就在生效日期的前一

天屬存在的屬第 IV 部適用的租賃

而言，如在生效日期之前並無通知

書根據主體條例第 119 條就該租賃

發出的通知書，亦無要求根據主體

例第 119A 條就該租賃提出的要

求，則除第 (2A)及 (2B)款另有規定

外，該租賃自生效日期起只可藉第

5A 條所規定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

終止。＂。

(c) 加入  —

　　　　　　　　“ (2A) 第 (2)款中須有關於租賃的過

渡性終止通知書的規定以及任何已就某租賃

發出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在下述情況下停

止適用  —

(a) 該租賃的立約各方在生

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i) 就終止租賃通

知書的不同期

限達成協定；

或

 (ii) 更改該租賃的

任何其他條

款；或

(b) 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該租賃被轉讓予新租賃

取代客。；或

(c)      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租客更換並無造成新租

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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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第 (2)款並不影響  —

(a) 第 5B(1)條 (關乎作出

收回管有命令 )；

(b) 賦予業主的任何沒收租

賃權的權利；

(c) 賦予租客的任何退回租

賃或提前終止租賃的權

利。

(2C)   (a)    本部所提供的利益與保

障，對屬於本部適用的

任何租賃而言，亦給予

租客去世時與其同住的

妻子、丈夫、母親、父

親或超過 18 歲的女兒

或兒子；同時，就本部

而言，提述租客時 (本

款除外 )，須當作已包

括提述該妻子、丈夫、

母親、父親、女兒或兒

子在內。

(b)    (a)段所述的人，在同

一時間只可以有一人有

權獲得此等利益與保

障；如各人未能達成協

議，則審裁處須按其覺

得公正及公平的理由指

定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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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部所提供的利益與保

障，不得給予去世的租

客的遺產代理人，而即

使有任何遺囑或有任何

無遺囑繼承法的規定，

亦不得給予 (a)段所述

有權獲得這些利益或保

障的人以外的任何人。

(2CD) 任何若非因第 (2)款中須有關於過渡
性終止通知書的規定本應已終止的租賃，自生效日

期起，除第 5B 條另有規定外，須按原租賃的租金
及原租賃內對按月租賃屬適當的契諾、條件及其他

條款繼續有效，直至該租賃被該通知書終止為

止。＂。

(d) 在第 (3)款中  —

　 (i) 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e) 在第 (4)款中  —

　 (i) 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f) 在第 (5)款中  —

　 (i) 刪去兩度出現的“指定日期＂而代以“生

效日期＂；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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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第 (6)款中，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

期＂。

新條文 在緊接第 3 部之前加入  —

　　“ 5A.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過渡性終止通知書過渡性終止通知書過渡性終止通知書

(1) 就第 5(2)條而言，“過渡性終止通

知書＂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指按

照本條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送達的終止租賃通知

書。

(2)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必須在其生效日之

前  —

(a) 不少於 12 個月前由業主送

達；或

(b) 不少於 1 個月前由租客送達。

(3)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可在生效日期當日

或之後的任何時間送達，但  —

(a) 就於生效日期的前一天屬存在

的固定租期租賃而言，該通知

書不得在該租期的最後一日前

送達；

(b) 就於生效日期的前一天屬存在

的定期租賃而言，如生效日期

是在該租賃的某段未屆滿租賃

期內，該通知書不得在該租賃

期的最後一日前送達。

(4)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可用主體條例第

119Y(1)條指明的任何方法送達，而該條第 (2)款適

用於該項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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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凡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已送達租客，

如  —

(a) 該通知書採用中文及英文；及

(b) 該通知書已接續 3 天張貼在受

影響處所的大門或主要入口

處，

則該通知書即具有一併終止在該通知書關乎的租賃

之下所產生的分租租賃的效力。

(6) 在不抵觸第 5(2A)條的情況下，按照
本條就某租賃妥為送達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須按

其條款具有效力，即使有以下情況亦然  —

(a) 業主更換並無造成新租賃；

(b) 有任何關於給予終止租賃通知

的明訂或隱含條文 (但不得抵
觸第 5(2B)(c)條關乎提前終止
租賃的規定 )；或

(c) 有任何其他關於終止租賃通知

於何日期生效的法律規則。

5B. 其他過渡性條文其他過渡性條文其他過渡性條文其他過渡性條文

(1) 在第 5(2CD)條描述的租賃持續期

間，如該租賃所關乎的處所的業主提出申請，而審

裁處信納該業主合理地需要該處所或其任何部分，

以供他自己、其父親、母親、兒子或女兒 (兒子或

女兒年齡滿 18 歲 )佔用作住所，則即使並無過渡性

終止通知書就該處所送達，或已送達的過渡性終止

通知書並未屆滿，審裁處仍可應該申請作出收回對

該處所或該部分的管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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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述情況下，審裁處不得根據第

(1)款作出收回管有命令  —

(a) 就租賃而言，租客令審裁處信

納在該個案的整體情況下，作

出該命令顯然不會屬公正及公

平；或

(b) 就分租租賃而言，審裁處信納

在該個案的整體情況 (包括主

租客或分租客是否可獲得其他

宿處 )下，作出該命令會比拒

絕作出該命令造成較大困境。

(3) 如審裁處根據第 (1)款作出收回管有

命令  —

(a) 審裁處必須指明它信納有需要

佔用有關處所或其有關部分的

人的姓名；

(b) 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在該

命令的日期之後的 24 個月期

間，業主除將有關處所或其有

關部分供根據 (a)段指明的人

作住所用途外，不得將該處所

或該部分作或容許將該處所或

該部分作其他用途；

(c) 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在該

命令的日期之後的 24 個月期

間，業主不得  —

  (i)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

部分出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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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

部分轉讓、移轉或放

棄對有關處所或其任

何部分的管有。

(4) 如審裁處根據第 (1)款作出收回管有

命令，審裁處可特准業主  —

(a)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出

租；

(b)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轉讓

、移轉或放棄對有關處所或其

任何部分的管有；或

(c)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用於

或容許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

分用於根據第 (3)(a)款指明的

人的住所以外的其他用途。

(5) 審裁處在根據第 (4)款特准出租時，

必須指明出租有關處所或其有關部分的條款，包括

租金在內，而租金不得多於最後管有該處所或該部

分的租客應繳付的租金。

(6) 在不影響第 (8)款的規定下，業主如

違反第 (3)(b)或 (c)款，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

罪後  —

(a)  可處罰款 $500,000；

(b) 如屬第二次或其後再被定罪，

可加處監禁 12 個月；

(c) 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均可

被沒收一筆不超過以下數額的

款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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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如屬違反第 (3)(c)

(i)款的情況 )相等於

按有關處所在未經審

裁處特准下出租所得

的租金額計算的 2 年

租金的款項；或

 (ii) (如屬違反第 (3)(c)

(ii)款的情況 )相等

於在違反規定當日，

有關處所在空置情況

下的市值與該處所在

前租客管有的情況下

的市值兩 之間的差

額。

(7) 法院就第 (6)款所訂的罪行對業主判

處刑罰時，除可根據該款判罰外，更可在聆聽前租

客及業主的陳述後，根據第 (8)款作出命令。

(8) 如  —

(a) 業主根據第 (1)款提出要求批

予收回管有命令的申請，而其

後有情況令審裁處覺得該申請

得以成功是因為業主對具關鍵

性的事實的失實陳述或隱瞞該

等事實；或

(b) 業主被證明曾在違反第 (3)(b)

或 (c)款的情況下行事，

則審裁處或第 (7)款提述的法院 (視屬何情況而定 )

可命令業主付給前租客一筆審裁處或法院認為適當

的款項，以賠償該租客因該申請而蒙受的損害或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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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處所或其部分的出租、轉讓、移轉，

或放棄對處所或其部分的管有，不得僅因違反第

(3)(b)或 (c)款而屬無效、可使無效或不能強制執

行。

(10) 依據第 (1)款獲批予收回管有命令的

業主，須推定為對該命令的作出、該命令的條款以

及租客或分租客就交回空置情況下的管有所給予的

同意，均屬知情，直至相反證明成立為止。

(11) 就第 (1)款而言  —

“其父親、母親、兒子或女兒＂ (his father, his

mother or any son or daughter of his)

包括作為聯權共有人或分權共有人持有有關

處所的一名或多於一名業主的父親、母親、

兒子或女兒，而該名或該等業主獲得該處所

的其他聯權共有或分權共有業主對申請收回

管有命令的同意；

“業主＂ (landlord)包括作為聯權共有人或分權共

有人持有有關處所的一名或多於一名業主，

而該名或該等業主獲得該處所的其他聯權共

有或分權共有業主對申請收回管有命令的同

意。＂。

7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b) 在第 (2)款中  —

　 (i) 刪去所有“就在指定日期＂而代以“就在

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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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刪去在首次出現的“日期＂之後而在“，

則＂之前的所有字句“之前已＂而代以

“的前一天屬的前一天屬存在的第 V 部適

用的租賃而言，如在生效日期之前並無根

據主體條例第 122(1)條就該租賃送達的

終止租賃通知書＂。

(c) 在第 (3)款中  —

  (i) 刪去兩度出現的“指定日期＂而代以“生

效日期＂；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d) 在第 (4)款中，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

期＂。

14 刪去該條。

附表

第 1 條
加入  —

　　“ (11) 審裁處具有在下述情況下作出收回管

有命令的司法管轄權  —

(a) 依據《 2004 年業主與租客 (綜

合 )(修訂 )條例》 (2004 年第

　　號 )第 5(2)條送達的過渡

性終止通知書期限已屆滿；

(b) 應業主按該條例 [第 5B(2)條 ]

的規定提出的要求收回管有的

申請；

(c) 該條例 [第 7(2)條 ]所適用的

租賃已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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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該條例生效當日或之後訂立

的新租賃因時間期滿而終

止。＂。

附表 在緊接第 4 條之前加入  —

　　“ 3A. 法律程序的展開法律程序的展開法律程序的展開法律程序的展開

《土地審裁處規則》 (第 17 章，附屬法例

A)第 68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1A) 凡某租賃被依據《 2004 年業

主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 (2004 年

第     號 )第 5A 條送達的過渡性終止通知

書終止，則在此情況下提出的要求作出收回

管有命令及給予其他濟助的法律程序，須藉

申請人向司法常務官提交大致上符合表格

22A 格式的申請通知書而展開。

(1B) 為要求根據《 2004 年業主與

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 (2004 年

第     號 )第 5B(1)條作出收回管有命令及

給予其他濟助而提出的法律程序，須藉申請

人向司法常務官提交大致上符合表格 22B 格

式的申請通知書而展開。＂。

3B. 反對通知書反對通知書反對通知書反對通知書

第 69 條現予修訂  —

(a) 將該條重編為第 69(1)條；

(b) 在第 (1)款中，在“答辯＂之前加入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

(c)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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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凡有關租賃藉以

下方式終止  —

(a) 條例第

IV 部或

第 V 部

所指的

終止租

賃通知

書；

(b) 業主或

租客發

出遷出

通知；

(c) 退回租

賃；

(d) 依據

《 2004

年業主

與租客

(綜合 )

(修訂 )

條例》

(2004 年

第   號 )

第 5A 條

送達的

過渡性

終止通

知書；

或

(e) 時間期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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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有要求作出收回管有命令

的申請在《 2004 年業主與租

客 (綜合 )(修訂 )條例》 (2004

年第　　號 )的生效日期當日

或之後提出，第 (1)款所述的

14 天期限須減至 7 天。＂。

3C.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附表現予修訂，加入以下新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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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審裁處

表格 22A [第 68(1A)條 ]

根據《 2004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

提出申請的通知書

依據第 5A 條

編號 LD....../......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 *(業主 /租客 )

及地址： ......................................................

答辯人姓名或名稱： ........................... *(業主 /租客 /分租客 )

及地址： ......................................................

......................................................

......................................................

處所的地址： ....................................................

在過渡性終

止通知書 由 ....年 ....月 ....日至 現時租金：

送達前的

租賃期限： ....年 ....月 ....日 每月 .........元

過渡性終止 送達 通知書屆

通知書： 日期： ...年 ...月 ...日 滿日期：  ...年 ...月 ...日

送達方式： ........................................

申請事項及詳情：

有關租賃已於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屆滿時終止，申請人現申請收回處所的

管有並向答辯人申索下列各項  —

(1) 由     年     月     日至交回在空置情況下的處所的管有的日期

為止期間的欠租 /中間收益及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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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同其他 ..................................................

........................................................。

日期：     年     月     日

..............................

(申請人 /申請人的授權代表 *簽署 )

獲授權代表

姓名的全寫： ..................

致：1.  土地審裁處司法常務官。

2.  答辯人。

申請人的送達地址： ... .....................................

...........................................................

+申請人如屬公司 /法人團體，請加蓋公司圖章及列明簽署人的姓名的全

寫。

*刪去不適用 。

註：如你擬反對此項申請，你必須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日起 7 天內或土地審

裁處命令的限期內，親自前往土地審裁處登記處，並提交反對通知書

(表格 7)。

“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審裁處

表格 22B [第 68(1B)條 ]

根據《 2004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

提出申請的通知書

依據第 5B(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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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LD....../......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

及地址： ......................................................

答辯人姓名或名稱： ........................... *(業主 /租客 /分租客 )

及地址： (1) ...................................................

......................................................

......................................................

處所的地址： ....................................................

租賃      由 ....年 ....月 ....日至 現時租金：

期限： ....年 ....月 ....日 每月 .........元

過渡性終止

通知書 (如有 送達 通知書屆

的話 )： 日期： ...年 ...月 ...日 滿日期：  ...年 ...月 ...日

送達方式： ........................................

申請事項及詳情：

申請人現基於他合理地需要有關處所以供下述人士作住所的理由，申請

收回處所的管有  —

[需要佔用處所的人的姓名、年齡及與申請人的關係 ]

................................................................

並向答辯人申索下列各項  —

(1) 由     年     月     日起直至交回在空置情況下的處所的管有日

期為止期間的欠租 /中間收益，以及訟費。

(2) 連同其他 ..................................................

........................................................。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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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 /申請人的授權代表 *簽署 )

獲授權代表

姓名的全寫： ..................

致：1.  土地審裁處司法常務官。

2.  答辯人。

申請人的送達地址： ..........................................

............................................................

+申請人如屬公司 /法人團體，請加蓋公司圖章及列明簽署人的姓名的全

寫。

*刪去不適用 。

註：如你擬反對此項申請，你必須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日起 7 天內或土地審

裁處命令的限期內，親自前往土地審裁處登記處，並提交反對通知書

(表格 7)。＂。

附表

第 4 條
刪去 “《土地審裁處規則》 (第 17 章，附屬法例 A)的 ”。

附表 加入以下新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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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

29. 土地權益土地權益土地權益土地權益

《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

(2004 年第 6 號 )第 17(1)(a)條現予修訂，廢除

“、119E(2)或 119(H)(1)(a)＂。

《永隆銀行條例》

30.       土地權益土地權益土地權益土地權益

《永隆銀行條例》 (2004 年第　　號 )第

[    ]條現予修訂，廢除“、119E(2)或

119(H)(1)(a)＂。＂。


